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地址：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
樓

承辦人：盧韻如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516
傳真：02-27595769
電子信箱：bm1748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0901203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ATTCH1 ATTCH2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
3條、第6條及第8條條文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貴會會
員。

說明：
一、依內政部109年5月11日內授營更字第1090808296號函辦
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09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40號，
目錄第一組，編號第026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
業公會

副本：

正本

1090002763

裝

訂

線

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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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劉皓寧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579

電子郵件：sunnery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-87719420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更字第109080829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091099976_1090808296_109D2014369-01.pdf)

主旨：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、第六條

及第八條條文一案，業奉總統109年5月6日華總一義字第

10900045621號令公布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總統府秘書長109年5月6日華總一義字第1090004562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隨函檢附條文規定1份。

正本：６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(市)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

副本：財政部、本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、管理組、都市更新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 1090511

*AAAA109012030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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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5 月 6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4 5 6 2 1 號 

茲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、第六條及第

八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 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修正第三條、第六條及第

八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6日公布 

第 三 條  本條例適用範圍，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價值，且符合下列

各款之一之合法建築物： 

一、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、災害防救法規通知

限期拆除、逕予強制拆除，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

限期補強或拆除者。 

二、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。 

三、屋齡三十年以上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

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，且改善不具效益或

未設置昇降設備者。 

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，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

土地辦理。 

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築法第八十一條、第八十二條拆

除之危險建築物，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，得於本條例施行日

起三年內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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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由建築物

所有權人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

辦理。 

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人員不得為不實之簽

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。 

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、申請

方式、評估項目、權重、等級、評估基準、評估方式、評估

報告書、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與其人

員之資格、管理、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定之。 

第 六 條 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，得視其實際需要，給予適

度之建築容積獎勵；獎勵後之建築容積，不得超過各該建築

基地一點三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一五倍之原

建築容積，不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施行細則規定

基準容積及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。 

本條例施行後一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，得依下列

規定再給予獎勵，不受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

限制： 

一、施行後三年內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。 

二、施行後第四年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八。 

三、施行後第五年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。 

四、施行後第六年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。 

五、施行後第七年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。 

六、施行後第八年：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一。 

重建計畫範圍內符合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或加

計同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達二百平方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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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者，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之獎勵，每增

加一百平方公尺，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五之獎勵，不

受第一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。 

前二項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百

分之十。 

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，適用第

一項至第三項建築容積獎勵規定時，其面積不得超過第三條

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面積，且最高以一千平方公尺為限。 

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，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

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。 

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項目、計算方式、額度、申請條

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八 條  本條例施行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，重建計畫範圍

內之土地及建築物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視地區發

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者，得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。但依第

三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，超過同條

第一項建築物基地面積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，不予減免： 

一、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，免徵地價稅。但未依

建築期限完成重建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

形者，依法課徵之。 

二、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。 

三、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者，且持有

重建後建築物，於前款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間

內未移轉者，得延長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至喪

失所有權止。但以十年為限。 

依本條例適用租稅減免者，不得同時併用其他法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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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同稅目租稅減免。但其他法律之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

者，適用最有利之規定。 

第一項規定年限屆期前半年，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，

並以一次為限。 


